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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篇 

法規 

內政部令  
中華民國 103 年 9 月 1 日 

台內民字第 1030600344 號 

修正「 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部分條文。 
附修 正「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部分條文 

部  長 陳威仁 

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本準則所稱地方行政機關，指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以下簡稱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及其所屬機關。但不包括學校、

醫院、所屬事業經營、公共造產性質機關（構）。 
第 三 條  直轄市政府應依本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經各該直轄市議會通過後，報行政院

備查；直轄市政府應依本準則及各該組織自治條例，訂定所屬機關組織規程。 
   縣（市）政府應依本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經各該縣（市）議會通過後，報內

政部備查；縣（市）政府應依本準則及各該組織自治條例，訂定所屬機關組織規程。 
   鄉（鎮、市）公所應依本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經各該鄉（鎮、市）民代表會

通過後，報縣政府備查；鄉（鎮、市）公所應依本準則及各該組織自治條例，訂定所

屬機關組織規程。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應依本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經各該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

通過後，報直轄市政府備查；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應依本準則及各該組織自治條例，訂

定所屬機關組織規程。 
   地方行政機關之組織自治條例與所屬機關組織規程及其編制表，其有關考銓業務

事項，不得牴觸中央考銓法規；各權責機關於核定或同意後，應函送考試院備查。 
第 五 條  地方行政機關依下列規定，分層級設機關： 

一、 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其名稱如下： 
(一) 局、處、委員會：一級機關用之。處限於輔助兼具業務性質之機關用之。 
(二) 處、大隊、所、中心：二級機關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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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縣（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其名稱如下： 
(一) 局：一級機關用之。 
(二) 隊、所：二級機關用之。 

三、 鄉（鎮、市）公所、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所屬機關以一層級為限，其名稱為

隊、所、館。 
   前項所稱委員會，以協調統合業務或處理特定事務，並採合議制方式運作者為限。 
   第一項所屬機關之名稱，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所屬機關，因性質特殊者，得依其性質另定名稱。但不得與不同層級之機

關名稱混淆。 
第 十三 條  直轄市之區設區公所，置區長一人、主任秘書一人；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上之區，

得置副區長一人，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均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之。 
   前項區公所內部單位不得超過九課、室。但區人口在四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

人者，不得超過十課、室；人口在五十萬人以上者，不得超過十一課、室。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不適用前二項規定。 
第 十七 條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下設科，最多不得超過七個；其所屬一級機關下設科，科

之人數達十人以上者，得分股辦事；其所屬二級機關下得設課、股、組、室，最多不

得超過八個。 
   縣（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所設主計、人事、政風機構之定名，不適用前項規定。 
   縣（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因業務需要所設之派出單位，得另定名稱。 
   警察及消防機關之一級單位，不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十九條之一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置區長一人，對外代表該區，綜理區政。 
   山地原住民區區長以山地原住民為限。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之人員配置及一級單位主管任免，準用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定。 
第 二十 條  鄉（鎮、市）公所、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內部單位設課、室，其規定如下： 

一、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未滿五千人者，不得超過六課、室。 
二、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在五千人以上，未滿一萬人者，不得超過

七課、室。 
三、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在一萬人以上，未滿三萬人者，不得超過

八課、室。 
四、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在三萬人以上，未滿十萬人者，不得超過

九課、室。 
五、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在十萬人以上，未滿十五萬人者，不得超

過十課、室。 
六、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在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三十萬人者，不得

超過十一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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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在三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者，不得

超過十二課、室。 
八、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在五十萬人以上者，不得超過十三課、

室。 
   前項規定，如情形特殊，得不設課、室。 
   鄉（鎮、市）公所、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得依業務發展需要，設所屬機關。 
第二十一條  地方行政機關之員額，包括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公職人員、政務人員及訂有職稱、

官等之人員。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所屬各一級

機關及所屬機關之員額，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山地原

住民區公所於其員額總數分配之；所屬二級機關之員額，由所屬一級機關於其員額總

數分配之。 
   地方行政機關員額之設置及分配，應於其員額總數範圍內，依下列因素決定之： 

一、 行政院員額管制政策及規定。 
二、 業務職掌及功能。 
三、 施政方針、計畫及優先順序。 
四、 預算收支規模及自主財源。 
五、 人力配置及運用狀況。 

   法律規定應設立之組織，其員額應於員額總數中派充之。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政府之員額總數，除警察及消防機關之員額外，依下列規定設置： 

一、 直轄市人口在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一百七十五萬人者，不得超過六千

五百人。 
二、 直轄市人口在一百七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二百二十五萬人者，不得超過七千

二百人。 
三、 直轄市人口在二百二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二百七十五萬人者，不得超過九千

人。 
四、 直轄市人口在二百七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三百五十萬人者，不得超過一萬一

千七百人。 
五、 直轄市人口在三百五十萬人以上者，不得超過一萬三千八百六十人。 

   本準則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行前已設置之直轄市政府，以

一萬四千二百人為其員額總數。 
   直轄市有山地原住民區者，第一項員額總數應扣除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及山地原住

民區民代表會之員額總數。 
第二十四條之一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以改制前各該山地鄉公所之編制員額總數上限為其員額總數。 
   各該山地原住民區如涉及業務移撥至直轄市者，應由前項員額總數中扣除之。 

 


